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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力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全资子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解除冻结的公告

天力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近日获悉，东莞市第二人

民法院已裁定解除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天力锂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四川天

力”）银行账户及相关资金的冻结措施。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银行账户冻结情况

四川天力与广东亿富智能装备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亿富装备”，曾用名东

莞市亿富机械科技有限公司）因买卖合同纠纷，亿富装备向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

申请财产保全，冻结公司及四川天力名下的银行账户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

年 4月 7日披露的《关于公司银行账户新增资金冻结事项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5-021）。

二、银行账户解除冻结情况

根据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于 2025年 5月 19日出具的《民事裁定书》（（2025）

粤 1972民初 26820号），公司及四川天力账户已足额冻结，经公司申请，法院裁

定解除对公司的账户存款额度 9,941,308元的冻结。

根据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于 2026年 5月 8日出具的《民事裁定书》（（2025）

粤 1972民初 26820号之三），法院裁定解除对四川天力的保全措施，四川天力银

行账户内人民币 9,941,308元存款已解除冻结。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

上述银行账户资金解除冻结后，公司资金的正常划转和使用得以恢复，有利

于保障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。公司将继续积极配合相关法律程序，妥善

处理后续事宜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尚存在其他诉讼事项导致的部分资金被冻结，具体

本公司全体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

公告中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



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5年 8月 5日披露的《关于控股子公司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的

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64），相关情况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依法及时披露。

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《证券日报》《上海证

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

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四、备查文件

1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《民事裁定书》。

特此公告。

天力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年 5月 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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